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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航机载）拟与中航机载

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载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接受机载公司委托

管理部分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机载公司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机载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交易以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

关联交易共 1笔，为 2024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

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购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无锡雷达技术有限公司 3项房屋、

3项构筑物及房屋附属设施、95 项公用设备，转让价格为 6,372.95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及原因

2018 年，原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原中航



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分别与机载公司签署《托管协议》，

接受机载公司委托管理部分企事业单位。

2023 年 4 月，中航电子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完成交割，中航电子承继中

航机电《托管协议》项下全部权利义务，并于同年 8月更名为“中航机载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考虑到吸收合并及公司更名完成后，合同签署主体发生变化，部分原托管单

位股权变更；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调整，同时基于与机载公司

相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议》并重新

签署《托管协议》。

（二）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王建刚、王树刚、刘爱义、张灵斌、徐滨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

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交易以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关

联交易共 1 笔，为 2024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

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购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无锡雷达技术有限公司 3项房屋、3

项构筑物及房屋附属设施、95 项公用设备，转让价格为 6,372.95 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机载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机载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机载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27582W

成立时间 2010 年 7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 525 号 17 幢 306 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 525 号 17 幢 306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建刚

注册资本 888,118.32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民用航空器

零部件设计和生产；民用航空器维修；通用航空服务；火箭发

射设备研发和制造；火箭控制系统研发；火箭发动机研发与制

造；铁路运输基础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

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

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导

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

洋专用仪器销售；船用配套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

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通信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软件销

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制

冷、空调设备制造；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说明

机载公司直接持有中航机载 1,242,768,901 股股份（占其总股

本的 25.68%），除此之外，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关联人的资信状况 机载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双方拟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主体

1、委托方：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2、受托方：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目标单位情况

1.1 委托方拟委托的目标单位范围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注册资本/开办

资金（万元）

托管股权

比例（%）

1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事业单位 15,746.00 -

2
中航(上海)航空无线电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100

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

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事业单位 10,199.00 -

4 中航西安航空计算技术有限公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100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注册资本/开办

资金（万元）

托管股权

比例（%）

司

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

光设备研究所
事业单位 23,981.00 -

6 中航洛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100

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

子技术研究所
事业单位 12,580.00 -

8 中航无锡雷达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8,641.3451 100

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

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事业单位 31,925.00 -

10
中航西安飞行自动控制技术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7,600.00 100

1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

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事业单位 5,655.00 -

12 北京青云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0,056.97 100

13 西安庆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9,602.57 100

14 郑州郑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100

15
陕西秦岭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5,800.00 100

16
四川凌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

17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9,027.50 100

18 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8,084.73 100

19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70,200.00 100

20
北京曙光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 100

1.2 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目标单位的范围自动调整：（1）目标单位的被托

管股权转让并过户至第三方名下或委托方与目标单位的管理关系发生变更；或（2）

目标单位的法人资格终止；或（3）双方协商一致调整目标单位范围。

1.3 委托方持有被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增加或减少）的，委托

管理的股权相应自动调整。

第二条托管内容

2.1 委托方同意将目标单位委托给受托方管理，受托方有权行使对被托管单

位除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及被托管股权（单位）处置权以外的

所有权利。

2.2 受托方持本协议即可行使上述权利，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并无须另

行获得委托方的授权委托书。



2.3 本协议有效期内，除非委托方、受托方另行约定并经履行适当法律程序，

受托方不以自己的资产为目标单位偿还债务及提供担保。

第三条协议的生效及期限

3.1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

（2）委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3）受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4）就本次托管事项取得其他有权机关必要的同意或授权。

3.2 本协议项下的托管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止。

3.3 委托方有权经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受托方后，单方面取消本协议所约定

的托管关系并终止本协议。

第四条托管费用

4.1 年托管费用为按照受托方受托管理的股权比例计算的目标公司当年度

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的 0.03%（即：某目标公司当年营业收入额×受托管理的股

权比例×0.03%）或者目标事业单位当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的 0.03%（即：

某目标事业单位当年营业收入额×0.03%）。目标单位当年亏损的，不收取当年托

管费用。

4.2 托管期不是完整年度的，按协议生效起至当年末实际托管天数计算托管

费用。对 2025 年度亏损的目标单位，自协议生效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不

收取托管费用。

第五条违约责任

委托方及受托方之任何一方违反其各自在本协议项下之声明、承诺及保证，

或不履行其应承担的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应向守

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失。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综合考虑被托管单位经营业绩及公司托管事项相关成本，交易

双方依据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遵循公平、自愿、 合理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利用自身经营管理优势向交易对方提供托管服务，收取托管

费用。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产业专业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

强相关业务整合。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独立经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短期内，本次交易将影响公司损益，目

前暂无法确定具体金额，后续具体关注公司公告。

本次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是由于前次吸收合并及公司更名后，合同签署主

体发生变化，部分原托管单位股权变更；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

调整，同时基于与机载公司相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

废除原《托管协议》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具有合理性。本次关联交易遵循

公平自愿、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度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接受机载公司委托，管理部分企事业单位系为

提升公司产业专业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相关业务整合。本次

调整托管事项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是由于前次吸收合并并更名后，合同签署

主体发生变化，部分原托管单位股权变更；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

略调整，同时基于与机载公司相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

拟废除原《托管协议》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具有合理性。本次关联交易遵

循公平自愿、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与机载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并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王建刚、王树刚、刘爱义、张灵斌、徐滨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

表决。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2025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与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从 2025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00 万元。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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